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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甲公司預計於 5 月 31 日召

開股東常會，該會議議程含括

改選董監事等議案，惟該公司

監察人張三登報公告欲於 5 月

15 日公告召開股東臨時會，召

集議程為解任董監事案及改選

董監事等議案。請問甲公司監

察人張三召開股東臨時會是否

違法？甲公司之股東王五未出

席（亦未委託出席）該公司股

東臨時會對所通過之決議表示

異議，王五是否可提出救濟？ 

一、依 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

220 條規定：「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

不能召集股東會外，得為公司利益，於必

要時，召集股東會。」準此，監察人得行

使股東會召集權之情形有二：其一，董事

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；其二，

監察人為公司利益認為必要時。至於「必

要時」如何認定，允屬具體個案，如有爭

議，請循司法途徑解決。（參經濟部 94 年

2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402019810 號、93

年 4 月 13 日經商字第 09302055200 號及

91 年 5 月 21 日經商字第 09102094570 號）

，故有關本件甲公司預計於 5 月 31 日召

開股東常會，而該公司監察人張三登報公

告欲於 5 月 15 日公告召開股東臨時會，

甲公司監察人張三之召開股東臨時會乙事

，是否違反公司法第 220 條之規定，恐需

循司法途經解決。 

二、依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，股東會之召集程

序或其決議方法，違反法令或章程時，股

東得自決議之日起 30 日內，訴請法院撤

銷其決議。惟依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

之規定，已出席股東會者應對於股東會之

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當場表示異議，方得

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

投 資 人 園 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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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為之;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，則因非可期待

其事先預知股東會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

之情事而予以容許，亦無法當場表示異議

，自應許其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

決議之訴（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

3604 號判決可參考）。 

三、本件甲公司股東王五，雖未出席該公司股

東臨時會對於所通過議案當場表示異議，

惟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要旨，王五既未出

席甲公司之股東臨時會，亦未委託他人出

席股東臨時會，則仍可對前述股東臨時會

通過之議案，依公司法第 189 條之規定，

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 30 日內，在公司登

記所在地之法院，向法院訴請撤銷該決議

。惟其結果仍需由法院個案判決之。 

最近有許多公司進行私募

案，投資人對上市櫃公司私募

案件應有之認識？ 

為增加企業籌資管道，便利企業快速引進

資本，我國於 91 年 2 月修訂證券交易法（下

稱證交法）即參考美、日立法例引進私募制度

，  依照證交法規定，公司私募除應依股東會

特別決議外（即須出席股東表決權 3 分之 2 以

上同意），並須在召集事由中載明：1.私募價

格訂定依據、合理性，2.特定人如何選擇；若

已選定特定人，應說明其與公司之關係，3.辦

理私募之理由。茲將有關私募重要規定簡述如

下： 

一、私募排除證交法第 22 條第 1 項應先申報

生效之規定 

依證交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，有關

私募有價證券之公司，並不適用證交法第

22 條第 1 項須事先申報生效之規定，而係

採取事後報備制，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5

項有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私募之對象 

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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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私募之對象限於「銀行業、票券業、信託

業、保險業、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

准之法人或機構」、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

件之自然人、法人或基金」、「該公司或其

關係企業之董事、監察人及經理人」，即

有一定條件限制，且後兩類限於 35 人以

內。 

三、轉售之限制 

有價證券私募之應募人及購買人除有

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所規定的情況外，不

得再行賣出 。 
 

 

 

 

為保障自身權益及避免交易

糾紛，證券集保存摺、銀行

存摺與印鑑應自行保管，切

勿委託營業員全權操作。 

  


